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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(1060010902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有關臺東縣政府委託營運之「MATA家屋-台東縣原住民文

化會館」即日起提供公務人員差旅專案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東縣政府106年1月12日府原文字第1060006391號函

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「MATA家屋-台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」公務人員差旅專案

內容如下:

(一)不分平假日含早餐(依入住人數)雙人房1人入住每房160

0元;雙人房2人入住每房2000元;四人房2人以上入住每

房3000元。

(二)入住時需出示出差公文影本(或照片檔)及服務證，即享

有優惠。

(三)相關訊息請逕至http://www.matataitung.com.tw/網站

查詢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(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除外)、桃園

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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